
信息披露

2026/6/30

星期二

B077

Disclosure

证券代码：300010�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豆神 公告编号：2026-041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无临时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方式 投票时间

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 2026年6月2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2026年6月29日上午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院25号楼豆神教育集团一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唐颖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和《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真实、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94人， 代表股份448,224,47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888%。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90人，代表股份18,351,8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888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 代表股份430,527,

6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325%。

3、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589人，代表股份17,696,81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63%。

4、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参加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

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439,663,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99%；反对8,067,71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99%； 弃权493,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1%。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9,79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484%；反对8,067,7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614%；弃权49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02%。

2、审议并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439,529,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01%；反对8,181,21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52%； 弃权513,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7%。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9,65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6199%；反对8,181,2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5799%；弃权51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03%。

3、审议并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439,445,7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414%；反对8,261,91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33%； 弃权516,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3%。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9,57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643%；反对8,261,9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196%；弃权51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61%。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40,182,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058%；反对7,544,61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32%； 弃权497,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0,309,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1786%； 反对7,544,

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1110%；弃权49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04%。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40,201,7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101%；反对7,427,51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1%； 弃权59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0,32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2838%； 反对7,427,

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729%；弃权59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33%。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重整产业投资人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39,972,7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90%；反对7,717,61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18%； 弃权534,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2%。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0,100,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0360%； 反对7,717,

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537%；弃权5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03%。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39,740,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73%；反对7,862,71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42%；弃权62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5%。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9,86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7729%；反对7,862,7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444%；弃权62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28%。

8、审议并通过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2026年4月）》 表决结果：

同意439,879,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82%；反对7,866,21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50%； 弃权478,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8%。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0,006,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270%； 反对7,866,

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634%；弃权4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96%。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39,921,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477%；反对7,812,61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30%； 弃权489,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3%。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0,049,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592%； 反对7,812,

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714%；弃权48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95%。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40,495,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756%；反对7,196,11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55%； 弃权533,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9%。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0,62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836%； 反对7,196,

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2120%；弃权53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43%。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追溯确认关联交易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40,456,7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70%；反对7,224,31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18%； 弃权543,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2%。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0,584,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6733%； 反对7,224,

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657%；弃权54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10%。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宋振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40,258,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27%；反对7,221,41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11%； 弃权745,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2%。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0,385,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5906%； 反对7,221,

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499%；弃权7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9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现行章程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关于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300010� � � � � � � � �证券简称：ST豆神 公告编号：2026-042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6年6月

29日以线上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6月26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与会的各

位董事已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8名。 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唐颖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体系，防范化解运营合规风险，规范经营管理流程，赋能公

司长效稳健经营，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内部控

制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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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因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被出具了否定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6年修订）第9.4条第四项规

定，公司股票自2026年5月6日开市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9.9条规定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

至少每月披露一次进展公告，直至相应情形消除；第10.4.4条规定披露风险提示公告后，公司应至少每月

披露一次相关进展的情况和风险提示公告， 直至相应情形消除或者公司股票交易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

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出具了否定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9.4条第四项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

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四）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

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ST）” 。

二、整改措施及进展情况

公司审计委员会、董事会、经营管理层高度重视本次整改事项，整改措施及进展情况如下：

1、整体工作进展

公司已聘请内部控制专项核查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政旦志远” ）为公司进行内部控制专项核查，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同时聘请北京融鹏

律师事务所为本次内部控制专项整改工作提供专项法律服务，助力整改工作合规推进。

政旦志远通过了解公司组织架构及业务核心流程、 与公司2025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组成员及

公司管理层及业务端人员进行深度访谈沟通，精准明确了公司本次整改工作的工作目标与核查范围，识

别了公司现阶段内部控制的相关问题及风险点，具体包括控制环境类缺陷、销售与收款业务控制活动类

缺陷、采购与付款业务控制活动类缺陷及合同与档案管理类缺陷。 截至目前，公司根据在整改过程中暴

露出的问题与缺陷，完成了内控管理路径搭建、相关内控一级制度的建设更新、销售与收款模块及采购

与付款模块二级内控制度撰写及配套流程图绘制、业务流程优化和岗位职责与管控责任对接等工作，并

据此形成了整改方案。 后续，公司将依照整改方案快速推进各项整改任务落地实施，并计划于2026年第

三季度开展内控运行和内控测试工作，确保内控缺陷问题整改到位，力争在2026年10月末前完成本次内

控专项整改全部工作。

2、内部控制相关制度的制定与发布

针对内控问题和风险点，公司已完成内控体系顶层设计与核心制度编制，公司于2026年6月29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明确了公司内控体系的整体框架、管控

目标、组织架构、搭建了公司内控体系的顶层核心框架，为各业务模块内控建设提供了总遵循。

同时，公司现已完成销售与收款模块全流程内控体系建设、采购与付款模块全流程内控体系建设及

《合同管理制度》的发布实施。 针对销售与收款环节，公司完成了原有《销售与收款管理制度》的修订及

配套五个二级制度的编制，实现销售业务全流程闭环管控，具体新增二级制度包括《立项管理制度》《客

户开发管理制度》《产品价格管理制度》《客户信用管理制度》《产品交付与结算管理制度》。 针对采购

与付款环节，公司修订了制度《采购与付款管理制度》并新增六个配套二级制度，具体包括《采购计划管

理制度》《供应商准入与评价管理制度》《招标采购管理制度》《询比价采购管理制度》《直接采购管理

制度》《供应商验收管理制度》， 实现采购业务全流程闭环管控。 以上制度文件已经公司首席执行官

（CEO）办公会审议通过并推行实施。

后续，公司将立即组织开展内控专项培训，各部门负责人牵头组织全员学习内控相关制度，切实把

制度要求转化为常态化工作准则，强化全员内控能力建设。 公司也将根据经营发展及内控建设需要，持

续补充发布配套实施细则，并对现有制度进行动态修订完善，不断健全公司内控管理体系，切实筑牢公

司合规经营、风险防控的管理防线。

3、增强内控部人员配置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体系，规范经营管理流程，赋能公司长效稳健经营，结合公

司组织架构优化及岗位履职需要，公司已于本月任命公司内控部负责人，全面负责统筹公司内部控制体

系的建设、运行监督与检查、缺陷整改、风险排查及团队合规贯宣培训工作。 同时任命公司内控部副总

监，协助内控部负责人落实内控部相关工作。

4、后续工作计划

为进一步健全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切实防范经营管理风险、彻底完成内控缺陷整改，公司将实施系

统化、阶段性整改提升工作。 具体从以下四方面落实：

（1）推进已发布制度的落地运行，推动各部门全面落地执行，持续跟踪制度执行情况，动态梳理执

行偏差与管理卡点，继续深化整理并发布内控管理相关的细则制度，持续优化制度条款及流程机制，确

保内控制度贴合业务实际、有效落地。

（2）强化全员内控能力建设。组织开展内控专项培训，明确各部门、各岗位合规要求、操作规范及权

责边界，重点针对销售、采购、财务等核心部门开展实操培训，提升关键岗位内控执行质效。

（3）持续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优化组织架构与岗位职责体系，夯实内控管理组织根基；同步规

范合同、档案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细化全过程管控标准，健全配套保障机制，为内控体系常态化、规范

化落地运行提供坚实支撑。

（4）构建常态化监督闭环机制，建立内部专项检查及内审验收机制，对内控执行情况常态化督导核

查，对发现问题逐项压实整改责任、明确整改时限，严格落实“检查、整改、复核、销号” 闭环管理，确保全

部内控缺陷整改到位、成效长效固化。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4.1条第（六）项规定，上市公司出现“连续两

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 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规定披露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情 形，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 公司提醒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0597� � � � � � �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2026-033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6月1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2026年6月29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

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拟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750,

000股。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6月13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750,000股，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750,000元

（最终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为准），现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向债权人发出通知。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

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要求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

公司申请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

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债

权申报所需材料如下：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

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公司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9:00-11:30；14: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

日除外）。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信息：

（1）登记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

（2）联系人：阎冬生

（3）邮政编码：110027

（4）联系电话：024-25806963

（5）传真号码：024-25806400

3.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053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金资本 公告编号：2026-027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华金街58号横琴国际金融中心33A层公司

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14:30起。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9:15一9:25，9:

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

月29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合规。

6.主持人：谢浩董事长。

7.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8.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7人，代表股份164,152,8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7.6208%（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134人，代表股份2,351,21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821%），具体如下：

（1）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2人，代表股份121,918,27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685%。

（2） 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共计135人，代表股份42,234,5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2523%。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该项议案同意163,465,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5%；

反对67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8%；弃权7,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64,21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7811%；反对679,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872%；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海伟、余家燕出席了本次股东会会议，进行现场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

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0617� � � � � �证券简称：中油资本 公告编号：2026-021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6月

26日以专人通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会议于2026年6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

实际出席董事7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中国石油集

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参会全体董事对本次会议全部议案进

行了认真审议，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提名汤林先生、何放先生、洪晓煜先生、韩凤君先

生、周建明先生、车雪梅女士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非独立董事任期自股

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换届时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提名贺颖奇先生、徐建军先生、陈武朝先生为第

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

会换届时止，且连续任职时间将不超过六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待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

格和独立性审核无异议后，本议案尚需提交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包括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 若上述董事候选人当选，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三、审议通过《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26年7月16日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22）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特此公告。

附件：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30日

附件

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汤林，男，54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西南石油大学工学硕士，正高级工程师。 1997年7月

参加工作，2018年4月任中石油股份勘探与生产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2020年10月任中石油股份

冀东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22年3月任冀东油田分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冀东石油开发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022年12月任昆仑资本董事、党委书记、总经理，2024年12月任昆仑资本董

事长、党委书记。 2025年4月任公司董事、董事长、党委书记。 2025年4月任中国石油集团总经理助理。

2025年4月任海峡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海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

截至目前，汤林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汤林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

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其他情形。 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查询，汤林

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何放，男，54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先后毕业于沈阳工业学院计算机应用专业，硕士研究

生学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金融专业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曾任中油财务公司国际业务部经

理、昆仑银行行长助理兼国际业务部总经理。 2015年12月起先后任昆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18年7

月起兼任昆仑银行董事会秘书，2020年10月起任昆仑银行党委副书记、 董事会秘书，2021年5月起任昆

仑银行党委副书记、董事、行长。 2024年1月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昆仑银行党委书记、董事、行长；2024年4

月起代行昆仑银行董事长职责。 2024年6月起任公司董事；2024年8月起任昆仑银行董事长；2025年4月

起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目前，何放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何放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查询，何放先生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

洪晓煜，男，52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石油大学（华东）工学学士学位，西北大学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1995年8月起在格尔木炼油厂、青海油田分公司管道输油处等单位工作，2021

年12月任青海油田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24年3月任中国石油集团发展计划部（对外合作办公

室、新能源新材料发展办公室）副总经理（副主任）。

截至目前，洪晓煜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洪晓煜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

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亦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其他情

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查询，

洪晓煜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韩凤君，男，50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石油大学（北京）管理学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2003年7月起在中华财务会计咨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中国石油伊拉克公司哈法

亚项目部、中油国际（绿洲）公司、中国石油中东公司艾哈代布项目等单位工作，2021年2月任中油国际

（伊拉克）艾哈代布公司总会计师兼财务部经理，2022年10月任中国石油（伊拉克）艾哈代布公司副总

经理、总会计师、委员会委员，2024年9月任中国石油俄罗斯公司总会计师、委员会委员，2026年3月任中

国石油集团财务部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韩凤君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韩凤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

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亦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其他情

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查询，

韩凤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周建明，男，58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正高级会计师。1988年参加工作，1997年至2017年主要在海外勘探开发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

发公司）及中油国际（尼罗）公司等海外项目任职。 2017年5月任中国石油集团资金部副总经理，同时兼

任中石油股份资金部副总经理。 2021年4月任中石油股份财务部副总经理。 2023年1月任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周建明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周建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

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亦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其他情

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查询，

周建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车雪梅，女，58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上海财经大学审计专业大学本科毕业，注册会计

师，正高级经济师。1989年7月参加工作，2005年12月起任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审计部审计一处处长，2012

年1月起任国网物资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委员，2020年3月以来任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总会计师、党委委员。 2021年3月至2022年9月兼任国网英大碳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2021

年3月起兼任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2023年7月起兼任国网雄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支

部书记。

截至目前，车雪梅女士不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车雪梅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查询，车雪梅女士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

贺颖奇，男，63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0年7月取得厦门大学会计学（管理会计专业方

向）博士研究生学历，2001年5月至2003年6月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之

后在清华大学会计研究所任教。现任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中国会计示范案例中心联席主任与首席研

究员，中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成本研究会常务理事，并任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2022年9月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贺颖奇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贺颖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查询，贺颖奇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

徐建军，男，52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0年7月取得北京大学民商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学历。 2004年8月至今就职于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现任管理合伙人、副主任，分管律所风险管理工作，

具备丰富的风险合规管理实务经验。同时任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外

部监事，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合见工业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6

月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徐建军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徐建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查询，徐建军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

陈武朝，男，56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清华大学会计学博士研究生学历，管理学（会计）

博士，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 1998年10月至今任教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长期

从事风险管理领域教研工作，主讲《公司风险管理》课程，出版内控与风险管理专著、发表多篇相关论

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聚焦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研究” 等项目，具备扎实的风险管理学术研究

与实践应用能力。 现任清华大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鑫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独立董事。 2023年6月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陈武朝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武朝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查询，陈武朝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000617� � � �证券简称：中油资本 公告编号：2026-022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于2026年7月16日召开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四）会议的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进行表决。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

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五）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7月16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7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

00－15:00；

（2）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时间为2026年7月16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号石油金融大厦B座四层会议室

（七）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7月9日

（八）出席对象：

1.截至2026年7月9日下午收市时，在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

次股东会。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本次会议，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

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规定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累积投票提案（采用等额选举）

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6）人

1.01 选举汤林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何放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洪晓煜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韩凤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5 选举周建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6 选举车雪梅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2.01 选举贺颖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徐建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陈武朝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非累积投票提案

3.00 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提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30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提示：

1.提案1和提案2分别采取累积投票方式等额选举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股东所拥有的选举

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

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

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股东会方可进行表决。

2.上述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要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公司将根据

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股东会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现场会议登记日：2026年7月13日

（二）现场会议登记手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请于2026年7月13日（上午9:00-11:

30，下午14:00-16:00）到现场登记地点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信函方

式于上述时间登记，电子邮件、信函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1.法人股东代表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或能证明其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

明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或者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授权

委托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三）现场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1.现场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号石油金融大厦B座22层

2.邮编：100033

3.电话：010-89025597

4.联系人：王云岗

5.电子邮箱：zyzb@cnpc.com.cn

会议费用：与会人员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本次会

议投票，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及要求详见本通知附件。

五、备查文件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17；投票简称：中油投票

2.�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对于非累积投票表决的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对于累积投票表决的提案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

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

数的，其对该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 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 X2�票 X2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提案1，采取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6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

选举票数。

②选举独立董事（提案2，采取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

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7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7月16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6年7月16

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

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四、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本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会结束

为止。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持股性质：

委托股东账号：

代为行使表决权议案：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可以

投票

同意 弃权 反对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累积投票提案：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6）

人

选举票数

1.01 选举汤林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票

1.02 选举何放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票

1.03 选举洪晓煜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票

1.04 选举韩凤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票

1.05 选举周建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票

1.06 选举车雪梅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票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3）

人

选举票数

2.01 选举贺颖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票

2.02 选举徐建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票

2.03 选举陈武朝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3.00 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

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否□

注：1.每个非累积投票议案只能在同意、反对、弃权栏中选一项，并打√。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候选

人的选举票数。

2.以上委托书复印及剪报均为有效。

3.本授权委托有效期：自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会结束为止。

4.委托人持股性质指：国家持股，国有法人持股，境内一般法人持股，境内自然人持股，境外法人持

股，境外自然人持股，基金、理财产品等。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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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6年5月15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为： 以2025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433,592,220股为基

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5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现金

分红总额为6,503,883.30元， 若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将

按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5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33,592,220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0.1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13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3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1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7月3日，除息日为：2026年7月6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截至2026年7月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7月6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47 重庆生命科技与新材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6月24日至登记日2026年7月3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德感工业园区公司行政楼

咨询联系人：王正一、邹孟君

咨询电话：023-47265990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